
东北大学关于超期学习博士研究生

限期毕业的规定

为加强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，合理使用校内教育教学资源，规范博士研究生招生、学籍管理和培养等工作，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结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东北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现对东北大学超期学习博士研究生做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3-4年，一般不得超过6年。凡是学习年限满6年未毕业的博士研究生，如果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，需本人提出延期申请，填写《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，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，学校批准，最多延期到8年；至8年仍未能毕业的，学校将取消该生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二、凡是学习年限满6年未毕业，但本人未提出延期申请，也未填写《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的博士研究生，学校将取消该生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三、2009级之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（含2009级）未毕业的，如果本人提出延期申请，填写《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，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，学校不做其它要求，一律同意延期2年；2年后仍未能毕业的，学校将取消该生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四、2009级之后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，学习年限满6年而未毕业的，必须满足申请条件方可提出延期申请，填写《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；否则学校将取消该生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申请者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、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，成绩合格；

2、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，且通过专家审核，并在所在学院备案；

3、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，且通过专家审核，并在所在学院备案；

4、完成一定工作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工作；

5、博士在读期间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，且该成果是所在学科博士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有效成果；

6、有延长期间详细的学习、研究计划及其保障措施；

7、未拖欠学费和住宿费。

五、对于超过6年或8年的学习年限被取消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的博士研究生，属定向或委托培养者，在学档案一律退回原定向或委托培养单位；属非定向或自筹经费者，由本人出具档案接收函，将在学档案转至所出具档案接收函所在单位。如涉及户口迁移，可与东北大学公安处协商。

六、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如遇到与国家相关政策相抵触时以国家政策为准。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东北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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